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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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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交易及持續關連交易
有關

融資租賃安排

融資租賃合同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14年7月25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烏蘭伊力更發電與京能租
賃訂立融資租賃合同，據此烏蘭伊力更發電已同意自京能租賃租入由烏蘭伊力更發電
按人民幣30,000萬元（折合約�幣37,974.68萬元）代價轉讓予京能租賃的租賃資產。

租賃對價�含人民幣30,000萬元（折合約�幣37,974.68萬元）的本金與租賃利息。截至
融資租賃合同簽訂日，每年租賃利率為5.84%，相等於人民銀行公佈的人民幣三年期
貸款基準年利率下浮5%。若人民銀行調整人民幣三年期貸款基準年利率，融資租賃合
同項下租賃利息的利率將相應調整。租賃代價將由烏蘭伊力更發電每三個月支付一
次，共支付十期。

上市規則之內涵

鑒於烏蘭伊力更發電為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京能租賃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京能集團
的全資附屬公司。因此，京能租賃是本公司在上市規則14A章項下的關連人士。因
此，融資租賃合同所擬議進行的由烏蘭伊力更發電向京能租賃轉讓租賃資產的交易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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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本公司在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一項關連交易。京能租賃將租賃資產租賃予烏
蘭伊力更發電的交易構成本公司於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一項持續關連交易。

由於上市規則第14.07條項下所適用的百分比率最高值超過0.1%但低於5%，因此融資
租賃合同項下的由烏蘭伊力更發電向京能租賃轉讓租賃資產的交易須符合上市規則第
14A章項下的申報及公告要求，但可豁免遵守取得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

由於上市規則第14.07條項下所適用的百分比率最高值超過0.1%但低於5%，因此融資
租賃合同項下的京能租賃將租賃資產租賃予烏蘭伊力更發電的交易（�括年度上限）須
符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申報及公告要求，但可豁免遵守取得獨立股東批准之規
定。

1. 融資租賃合同

日期

2014年7月25日

訂約方

出租人： 京能租賃，為本公司控股股東京能集團的全資附屬公司

承租人： 烏蘭伊力更發電，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於2014年7月25日，烏蘭伊力更發電與京能租賃訂立融資租賃合同，據此烏蘭伊力更
發電已同意自京能租賃租入由烏蘭伊力更發電按人民幣30,000萬元（折合約�幣
37,974.68萬元）代價轉讓予京能租賃的租賃資產。

租賃資產

租賃資產為烏蘭伊力更發電當前擁有的44套77/1500KW風力發電機組，根據融資租
賃協議，其所有權會轉移至京能租賃。

截至2014年6月30日，租賃資產的帳面凈值約為人民幣30,667萬元（折合約�幣
38,818.99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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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能租賃購買租賃資產

根據融資租賃合同，烏蘭伊力更發電已有條件地同意出售租賃資產，轉讓價款為人
民幣30,000萬元（折合約�幣37,974.68萬元）。

轉讓價款為烏蘭伊力更發電與京能租賃經參考截至融資租賃合同簽訂日租賃資產的
帳面價值後公平協商達致。若京能租賃認為帳面價值不合理或�不能反映租賃資產
的真實情況，京能租賃有權自行對租賃資產進行評估（費用由京能租賃承擔），並與
烏蘭伊力更發電協商確認轉讓價款。

租期

租賃資產的租期為30個月，自京能租賃全部付清轉讓價款之日�計算。

租賃對價及其支付

租賃對價�含人民幣30,000萬元（折合約�幣37,974.68萬元）的本金與租賃利息。截
至融資租賃合同簽訂日，每年租賃利率為5.84%，相等於人民銀行公佈的人民幣三年
期貸款基準年利率下浮5%。根據以上利率，整個融資租賃合同期間的租賃利息總額
約為人民幣4,420萬元（折合約�幣5,594.94萬元）。租賃對價將由烏蘭伊力更發電每
三個月支付一次，共支付十期。

若人民銀行調整人民幣三年期貸款基準年利率，融資租賃合同項下租賃利息的利率
將相應調整。京能租賃將向烏蘭伊力更發電發出調整租賃對價的通知。假設人民幣
三年期貸款基準年利率於租賃期間維持不變，整個融資租賃合同期間的租賃對價約
為人民幣34,420萬元（折合約�幣43,569.62萬元）。

租賃代價由烏蘭伊力更發電和京能租賃經公平協商，並參考同類型資產的融資租賃
之市場價格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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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上限及厘定基準

2014年
7月25日
至2014年
12月31日

2015年
1月1日

至2015年
12月31日

2016年
1月1日

至2016年
12月31日

2017年
1月1日

至2017年
1月25日

年度上限 約人民幣
1,322萬元

（折合約�幣
1,673.42萬元）

約人民幣
5,169萬元

（折合約�幣
6,543.04萬元）

約人民幣
5,162萬元

（折合約�幣
6,534.18萬元）

約人民幣
29,967萬元

（折合約�幣
37,932.91萬元）

上述年度上限於釐定時已考慮（其中�括）：（1）融資租賃合同項下由2014年7月25日
�至2017年1月25日止共30個月各財政年度將支付的年度租金；（2）現時市場狀況（�
括利率水平，該利率不低於獨立第三方就類似服務提供的水平）以及中國人民銀行對
人民幣三年期年度貸款利率將來進行調整的可能；（3）烏蘭伊力更發電截至2011年12
月31日、2012年12月31日和2013年12月31日三年的歷年現金流以及未來發展前景；
以及（4）租賃資產的性質、價值及預期可使用年限。

所有權和購買選擇權

在整個租期內，租賃資產的所有權歸於京能租賃。

融資租賃合同期滿時，在烏蘭伊力更發電清償融資租賃合同項下全部租賃代價的前
提下，烏蘭伊力更發電有權以人民幣100元（折合約�幣126.58元）的象徵價格從京能
租賃購買租賃資產。

權利、權益和義務的轉讓

在未獲得京能租賃事先書面同意的情況下，烏蘭伊力更發電不能在租賃期內將租賃
資產進行轉讓、轉租、抵押、質押、投資或有其他任何侵犯京能租賃所有權的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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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訂立融資租賃合同的原因及裨益

訂立融資租賃合同並開展融資租賃業務有助於拓寬公司的融資渠道，創新融資方
式，控制烏蘭伊力更發電後續建設項目的融資風險及降低資金成本。

3. 上市規則之內涵

鑒於烏蘭伊力更發電為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京能租賃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京能集
團的全資附屬公司。因此，京能租賃是本公司在上市規則14A章項下的關連人士。
因此，融資租賃合同所擬議進行的由烏蘭伊力更發電向京能租賃轉讓租賃資產的交
易將構成本公司在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一項關連交易。京能租賃將租賃資產租
賃予烏蘭伊力更發電自的交易構成本公司於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一項持續關連
交易。

由於上市規則第14.07條項下所適用的百分比率最高值超過0.1%但低於5%，因此融
資租賃合同項下的由烏蘭伊力更發電向京能租賃轉讓租賃資產的交易須符合上市規
則第14A章項下的申報及公告要求，但可豁免遵守取得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

由於上市規則第14.07條項下所適用的百分比率最高值超過0.1%但低於5%，因此融
資租賃合同項下的京能租賃將租賃資產租賃予烏蘭伊力更發電的交易（�括年度上
限）須符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申報及公告要求，但可豁免遵守取得獨立股東批
准之規定。

由陸海軍先生、郭明星先生、徐京付先生及劉國忱先生於京能集團擔任的職務，彼
等均已就批准融資租賃合同及融資租賃合同項下的交易（�括年度上限）的董事會決
議案放棄投票。除上述披露外，董事於融資租賃合同項下的交易中並無重大利益。
董事（�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融資租賃合同的條款（�括年度上限）為常用的商
業條款，屬公平合理及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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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匯率轉換

對於本公告內的匯率轉換，以人民幣計值的金額按�幣1.00元兌人民幣0.79元（僅供
說明之用）的匯率轉換。

5. 有關訂約方的資料

本公司

本公司是北京最大的燃氣電力供應商及中國領先的風電運�商，從事燃氣發電及熱
電、風電、中小型水電及其他清潔能源項目等多元化清潔能源業務。

京能集團

京能集團是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投資中國的能源、房地
產、基建、高科技及金融行業。京能集團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直接持有本公司已
發行股本約64.521%。

烏蘭伊力更發電

烏蘭伊力更發電是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公司，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烏蘭伊
力更發電主要從事風力發電業務及光伏發電業務。

京能租賃

京能租賃是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融資租賃公司，為京能集團的全資附屬公司。京
能租賃經�範圍�括融資租賃業務、租賃業務、向國內外購買租賃資產、租賃資產
的殘值處理及維修、租賃交易諮詢和擔保。

釋義

本公告中，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京能集團」 指 北京能源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
的有限公司並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於本公告日期直
接持有本公司64.521%全部已發行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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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北京京能清潔能源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
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其H股股份在香�聯交所上市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融資租賃合同」 指 京能租賃與烏蘭伊力更發電於2014年7月25日所訂立之
融資租賃合同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聯交所」 指 香�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獨立股東」 指 除京能集團及其聯繫人以外之股東，彼等並無參與融
資租賃協議擬進行的交易或於當中擁有權益

「京能租賃」 指 深圳京能融資租賃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之有限責任
公司，為京能集團全資附屬公司

「租賃對價」 指 烏蘭伊力更發電根據融資租賃合同將向京能租賃支付
的租賃總對價，�括本金人民幣30,000萬元（折合約�
幣37,974.68萬元）及租賃利息

「租賃資產」 指 根據融資租賃合同將予轉讓和租賃之租賃資產

「上市規則」 指 香�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人民銀行」 指 中國人民銀行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括中華人民共
和國香�特別行政區、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
區及台灣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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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普通股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轉讓價款」 指 京能租賃根據融資租賃合同購買租賃資產須向烏蘭伊
力更發電支付的人民幣 3 0 , 0 0 0萬元（折合約�幣
37,974.68萬元）的價款

「烏蘭伊力更發電」 指 內蒙古京能烏蘭伊力更風力發電有限責任公司，於中
國成立的公司，為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除上文所界定或文義另有所指外，詞彙「聯繫人」、「關連人士」、「關連交易」、「持續關連
交易」、「附屬公司」及「控股股東」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承董事會命
北京京能清潔能源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陸海軍

中國，北京
2014年7月25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為陸海軍先生、郭明星先生、徐京付先生、劉
國忱先生、于仲福先生及金玉丹先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陳瑞軍先生；而本公司的獨
立非執行董事為劉朝安先生、李富強先生、樓妙敏女士及魏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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